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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營建產業為經濟發展火車頭，影響關關聯產業甚鉅，為振興景氣，本府自99年起檢

討本市（原高雄市轄區）建築基地容積獎勵機制，以政策作為積極引導產業發展，99年

1月14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部分（容積獎勵規定）

通盤檢討案」，於102年1月14日完成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之訂定，於103年10月

22日公告發布「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原高雄市轄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容積獎勵規

定）（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再於107年1月26日公告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適用期限

為本計畫公告發布實施日起五年內，逾期停止適用並視本市容積總量管制及不動產市場

發展情形再行檢討。 

為使開放空間容積獎勵制度與時俱進，又本市（原高雄市轄區）容積獎勵適用期限

將於112年1月25日屆滿。綜上，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等規定，爰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貳、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 條辦理。 

二、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規定，進行公告徵求意見以供通

盤檢討參考。 

 

參、計畫區位、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範圍為縣市合併前原高雄市轄區內所有細部計畫地區，包括楠梓舊部落鄰近

地區、「楠梓加工出口區、後勁及右昌一帶」、高雄大學地區、左營地區、凹子底地區、

灣子內地區、內惟埤文化園區、鼓山地區、三民區部份地區、鹽埕地區、高雄多功能經

貿園區、「前鎮及苓雅部分地區」、「前金、新興、苓雅地區」、崗山仔地區、籬子內

舊部落地區、旗津地區、臨海特定區、佛公地區、「港墘地區與小港特定區」、二苓地

區、大林蒲地區、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大坪頂特定區及高坪特定區等24處細部計畫

地區，計畫面積約11,327.73公頃，其位置詳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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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市（原高雄市轄區）各細部計畫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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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都市計畫內容概述 
一、為鼓勵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留設開放空間供公眾通行或休憩使用，除

「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討）案」、

「擬定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計畫（建台水泥原廠區變更）

案」、「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二苓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機十二機

關用地）細部計畫案」等 3 案依其都市計畫書規定，其餘本計畫範圍內

之建築基地，得依內政部公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五

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規定辦理，惟住宅區不得申請

適用廣場式開放空間。 

二、依照上開內政部法令規定允許留設開放空間之建築基地，容積獎勵累計

上限值應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即獎勵容積值不得超

過申請建築基地法定容積率之 0.2 倍，以維護地區環境品質。 

三、上開獎勵規定適用期限為本計畫公告發布實施日起五年內，逾期停止適

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並視本市容積總量管制及不動產市場發展情形再行檢討。 

四、適用上開獎勵規定建築基地之地下室開挖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但基

地形狀不規則或特殊者，得提出基地保水及植栽綠化具體對策，並經建

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後，酌予提高開挖率。 

五、適用上開獎勵規定建築基地之退縮建築設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地下室外牆與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側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應在三公尺以上；與

其他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應在四十五公分以上。但無法於主要出入口側留設

三公尺以上淨距離者，得於其他基地境界線留設。 

（二）建築物在十二層以下者，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應在二公尺

以上。 

（三）建築物在十三層至十五層者，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應在二

點五公尺以上。 

（四）建築物在十六層以上者，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以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建築物高度之平方根除以二計算，且不得小於四公尺。 

（五）建築物因設置陽台、雨遮、花台及其他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其地面以上

各樓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不得小於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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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3年10月22日後仍予排除適用開放空間及停車空間獎勵
之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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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月27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及變更高雄市凹子底地區細部計
畫（配合河堤國小設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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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8月17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及變更高雄市前鎮區臨海特定區
細部計畫（配合五甲公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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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6月4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
計畫（第二次通盤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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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2月24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高雄市都市計畫凹子底地區細部
計畫（建台水泥原廠區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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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3月8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二苓地區
都市計畫（配合機十二機關用地）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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